
从几件敦煌吐鲁番文书

看唐代法律形式一 式

冯 卓 慧

唐代法律有律
、

令
、

格
、

式四种形式
。

其中
,
式是行政法规的具体实施细则

,
令

、

格以

至律中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规定的实施
,

无不通过式来完成
。

式在唐代法律中的重要地位是绝

对不可忽视的
。

但是史料散佚对研究工作又造成极大困难
。

值得庆幸的是
,
本世纪初和七十

年代分别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了大批唐代文书
,
其中不少属于法制文书

。

限于篇幅
,

本文仅通

过几件可以定性的敦煌吐鲁番文书
,
对式的立法

、

体例和内容特征作一探讨
, 以冀有助于唐

代法律制度的深入研究
。

一
、

式的类型
、

体例和编幕形式

据新旧唐书 《 刑法志 》 、 《 艺文志 》 和 《 唐会要 》 、 《 唐六典 》 记载
,
唐式有兰种类型

:

式
、

式本和事类
。

粗略统计
,
自武德七年 ( 6 24 年 ) 至开元末年

,

大规模地修式活动进行过六

次
,
先后产生了六部式

: 《 武德式 》 、 《 贞观式 》 、 《
永徽式》

、 《
垂拱式

》 、 《 神龙式 》 和 《 开

元式 》 。

此外
,
麟德二年 ( 66 5年 ) 和仪凤二年 ( 677 年 )又对 《 永徽式 》 作过两次大的删辑

。

式本立法不详
,
仅 《 新唐书

·

艺文志 》 载有其名
. “ 《 式本 》 四卷

。 ”
因 《 式本 》 四卷

和 《 永徽律 》 十二卷
、

《式 》十四卷并列
,
故其制定时间在永徽年间是没有疑问的

。

敦煌
、

吐

鲁番文书也未见到 《 式本 》 的原始资料
。

何谓 《 式本 》 ? 印证其它史籍也能略知一二
。 《 后

汉书
·

应劲传 》 说应劲撰 《 律本章句 》 , 汇集李懊
、

肖何
、

张汤
、

赵禹诸家之书
,
作为律之

本源
,
进行章句解说

。 《 隋书
·

刑法志 》 又载杜预撰 《 律本 》 二十一卷
,

对晋律逐条逐句予以

注释
。

由此推论
, 《 永徽式本 》 和应劲的 《 律本章句 》 、

杜预的 《 律本 》 一样
,
是对 《 永徽

式 》 的注疏和理论发挥
,
类似 《 永徽律疏 》 的疏议

。

事类
,
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等人撰修过一部叫 《 格式律令事类 》 。 ① 它是李林甫

等人奉诏删辑格式时
,
分类编辑而成的一种工具书

。

由于事类和式
、 《 式本 》 一样

,
也要履

行立法程序
,
依诏编订

,
因而具有法律效力

,
应归之于式之一种类型

,

式的篇章结构
,
在两唐书 《刑法志

》和 《唐六典 》 中只有三条零星记载
,

且彼此抵悟
,

很难

判断
,
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

。

三条记载的抵梧之处主要有四条
:

一是尚书省列曹是指吏
、

户
、

礼
、

兵
、

刑
、

工六部
,

还是六部下辖二十四司 ? 是
、

列曹对
,

还是

Q 见 《 新唐 书
.

艺文 志 》 、 《 唐会要 , 和 《 旧唐书
.

玄宗本纪 》 ,



刀寸育 (,户1部 )对 ?

二是诸寺是包括九寺
, 还是只包括九寺

,
!
, 之太常

、

司农
、

光你
、

太府
、

太仆五寺 ?

三是有没有秘书省 ? 少府为什么要和五监分开 ?

四是计帐和勾帐是合为一篇
,
还是两者分别立目?

这些历史疑案已经困挠人们千百年
。

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使我们对这些疑案有了比较

清楚的认识
。

出土文书中
,
能够确定为式的有三件

:
`

第一件
, 《 水部式 》 ①

。

检宋本 《 白氏六帖事类集 》 卷二十 二 ( 水 田 类 ) 引 《 水 部

式 》 : “
京兆高陵界清

、

白二渠交口
,
置斗门堰

,
清水

、

恒佳为五分
, 三分入 中 白渠

,

二

分入清渠
。

若两水边 ( 过 ) 多
, 即上下用水处相开放

,
还入清水

。

三月六 日以前
,
八月二 十

日以后
,
任开放之

”
一段话

,
恰在该文书第 12 至 15 行之中

。

可见
,
此文书为唐 《 水部式 》 无

疑
。

按水部司
“
掌天下川读破池之政令

, 以导达沟恤
,
堰决河渠

” ② ,
与本文书所载内容完

全吻合
。

由此可知
,
该 《 水部式 》 实为水部 司之行政管理法规

。

第二件
, 《 吏部式 》 。

文书第 8行有
“

贞观五 〔年〕
”
纪年

,
当为唐初文 书

。

文 书 首

尾残断
, 尚存部分尽隋代遗吏 ( 职事官

、

勋官
、

散官 ) 子孙用荫叙阶和以其官荫 当 罪 之 规

定
,
此与吏部下属吏部司职掌相吻合

。

以此而论
,
该文书当为唐初 《 吏部式 》 。

第三件
, 《 度支式 》 。

该文书共八片
,
详尽规定租庸调的征收

、

折纳
、

运送和使用分配

等制度
,
与 《 唐六典 》 “

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
。

租赋多少之数
,
物产丰富之宜

,
水陆

交通之利
,
每岁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

”
记载相符

。

其纪年
, 因文书残断严重没有存留

。

考日

本大谷文书 2 5 9 7号
,
其内容

、

书法与该件相同
。

大谷文书纪年为仪凤三年
,
该式很可能为前述

仪凤二年 ( 6 77 年 ) 删辑的 《 永徽式 》 中之 《 度支式 》 。

这三部式的出土
,
使第一个疑案迎刃而解了

。

唐式不是以尚书省六部定篇 名
,
而 是 以

六部下辖二十四司编排篇章的
。

三部式无一例外地都以司名定篇名即是例证
。
《新唐书

.

颜真

卿传 》 有
“

太宗勤劳庶政
,
具 《 司门式 》 ”

云云 ,
亦可佐证

。

司门
,
即司门司

,
刑部下属四

司之一
。

至于 《 唐六典 》 “
尚书刑曹

”
之说

,
实乃古籍各种版本传抄之误

。

既为
“
刑曹

” ,

何有
“

水部
” 、 “

度支
” 、 “

吏部
”

诸式 ? “
刑曹

”
应为

“

列曹
”
之误

。

有了这三件式
,
再印证一下古籍记载

,

第二
、

三
、

四个疑案
, 也不难澄清

。

据 《 唐六典 》

载
: “ … … 式以轨物程事

。 ”
又 《 新唐书

·

刑法志 》 : 气
· ·

…式者
,
其 ( 百官有司 ) 所常

守之法也
。 ”

这一点从出土文书中得到证明
。

从 《 水部式 》 、 《 度支式 》 和 《
吏部式》

「

来看
,

其内容都是律
、

令
、

格有关行政法原则规定的实施细则
, 即所谓百官有司进行

“

轨 物 程 事
’

的
“

常守之法也
” 。

鉴此
,
式的篇章结构

,
除尚书省二十四司外

,
还应扩大到二十 四司以外

的所有行政事务部门一
一寺

、

监
、

卫
。

既然如此
,
九寺中之卫尉

、

宗正
、

鸿肪
、

大理四寺和

秘书省以外之内侍
、

殿中二省为什么又被排除在外没有独立定篇章呢 ? 这与唐代官制有关
。

唐制
,
宗正寺

、

殿中省和内侍省是负责皇家事务的行政机构
,
卫尉寺掌管宫廷警卫

,
这几大

机构均受制于皇帝
,
一般行政法规对其没有约束力

,
因此

,
式中没有他们的篇 目

。

至于把鸿

护寺排除在外
,
可能因其职权多被客省使侵夺之故

。

总归前述
,
我们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

:
唐

式是按唐中央行政机关定篇名的
,

其三十三篇的名 目
,

包括政务机关尚书省二十四司为 24 篇
,

事务机关秘书省 1篇
,
太常

、

司农
、

光禄
、

太仆
、

太府 5篇
,
少府等五监 1篇

,
宿卫

、

计帐各 1

小 《 敦煌鸣沙石宝佚书
》 影 印本第兰册

,

伯2 5 0 7号卷子
、

② ` l苦1脚书
·

职官 二 》



篇
,

共 33 篇
。

勾帐式没有单独成篇
,

其法规附在计帐式之内
。

式是律
、

令
、

格的实施细则
,
因此

,
其编纂形式不象律

、

令
、

格那样严谨和程式化
。

儿

律
,
每条之始

, 必冠以
“
诸

”
字

,
令也大都如此

。

诸是众
、

凡的意思
,
作

“
凡属

·

一情况
’

讲
,
有泛指之意

。

这是因为律和令是唐王朝的基本大法
,
有关行政管理的规定

,
不可能过于

具体
,
而比较原则

、

概括
,
故以

“
诸

,
字表示之

。

格是救令的汇编
,
故在每条格文之首均冠

以 `
救

”
字

,
无救时冠

“

准 x x 格
” , 以表示该条格文也来源于皇帝的救令

。

式则不然
。

它的

适用对象相当具体
,
条文可复性不大

,
所以

,
其编纂形式比较灵活

、

松散
,
不受固定程式的

制约
。

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式
,
有的条文冠

“

诸
”

字
,
有的不冠

,
甚至一篇式文之内

,
前边

冠
“
诸

”

而后边不冠
,
或后边冠

“

诸
”

而前边不冠
,
道理就在这里

。

尽管如此
,
作为一种法

律形式的式
,
也和令

、

格一样
,
在编纂形式上要有规范性

,

行文简洁
、

干练而不繁琐拖拉
。

这点
,

在出土文书中表现相当明显
。

如 《 水部式 》 为使式文干练
、

简洁
,
首创

“

亦准此
”

即
“
余条准此

”
之制

:

“

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橙
,
其水以下即弃者

,
每年八月拼日以后

,

正月一 日以前
,

听动

用
。

自余之月
,
仰所管官司

, 于用稚斗门下着模封印
,

仍去却瞪石
,

先尽百姓概灌
。

若天雨水

足
,
不须浇田

,
任听动用

。

其傍渠疑有偷水之橙
,
亦准此

。 ,

二
、

式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制度

唐统治者相当重视律
、

令
、

格
、

式四种法律形式的综合运用
。

兹就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几

件唐式所反映的行政管理制度分述如下
:

( 一 ) 关于租庸调实施细则的具体规定
。

从武德七年 ( 62 4年 ) 至 开元末年
,

唐王朝先后

多次颁布 《均田令 》 和 《赋役令》 确立以均田租庸调为中心内容的剥削制度
。

为保证租庸调制

的贯彻执行
,

式文对 《赋役令》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可行
、

灵活多变的实施细则
。

第一
,
庸调折纳之制

。

按 《 赋役令 》 ,
调是绢

、

绵
、

布
、

麻
,
庸由组

、

布代输
。

又按 《 新

唐书
,

食货志 》 : “

非蚕乡则输银
一

l
一

四两
, 谓之调

。 ”
唐朝将全国划分为蚕乡 (丝乡 )

、

布乡

和粟米乡三种类型
。 ①蚕乡用绢

、

绵交纳庸调
,
布乡用布麻交纳庸调

。

这一规定只能适用于

一般地区
。

唐地域广大
,
有的地区既产绢绵

, 又出布麻 , 有的地区一个时期经营绢绵
, 一个

时期又改为经营布麻
,
如出现这种情况

, 《 赋役令 》 如何贯彻执行 ? 《 度支式 》 正是为了适

应这种情况对 《 赋役令 》 颁发的实施细则
。

如式文规定、

“

诸州庸调
,
先是布乡兼有丝乡者

,
有

}困区{
情愿 输 绵 绢 ” 者 , 听 , ·

l晒巫…}
秦

、

凉二府者
,
其绢并令练折

,
送之京 ,

二
诸州庸调折纳米”

,

赓晒{
应须

官

回 }互1
用

,
约准一年须数

,
先以庸物支留

,
然后折纳米熟 无米栗处

,
任取
晒 }

以

堪久贮之物
。 ”

第 1例是给以种麻为主兼营丝绢地区交纳庸调的变通热、定
。

这些地区按 《 赋役

令 》 应交纳麻布
,
由于农作物经营品种交叉

,
其丁户愿意以绵绢拖代替布麻者

, 听
。

第 2例

是给边远地区的规定
。

秦府即秦州都督府
,
治今甘肃秦安县北 , 凉州指凉州都督 府

,
治 今

甘肃武威市 ` 两地均处西北边睡地区
,
产麻不产丝

,
故式文允许以练 ( 麻布 ) 代 绢

,
但 要

① 《 通典
·

食货 》



运送都城长安
。

第 3例是一条更为灵活的变通方法
。

有的地 区不产绢绵
, 又不产布麻

,
或绢

绵布麻十分缺少
,
这类地区则允许以米粟折纳庸调

。

如果连米粟都不种植
,
那就

“

任取当州

以堪久贮之物
”
以充庸调

。

不能否认
,
庸调折纳之制对协调封建政权与农民之间 的 紧 张关

系
, 减轻农民负担

,
提高各级行政部门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

,
有一定积极作用

。

第二
,
庸调的使用采取就近分配原则

。

唐制
,
凡征收的租庸调应集中运送都城司农寺和

仓部司统一保存
,
然后再量其所用而分别给付

。

① 这一制度
, 因长途运送必将加重国家的财

政负担
。

同时
,
唐代法律又规定

: “

诸州进物入京都
,
并令本 州自雇脚送

。 ” ② 地方的负担

也不轻
。

为此
,
和庸调折纳制度一样

,
在庸调的使用上

,
唐朝采取了就近分配的变通方法

。

如 《 度支式 》 规定
:

“

交府
佩师

诸州
巨二

~

}
,

口孵
纳

,
递送
球

都
。

其钦

区{
,

安海
刁匡互}

非

所管
,
路程稍近

,
遣与桂府及钦州相知

,
准防人须

口
支配使充

。 ·

交 府 即 交 州
,
今 越

南河内
。

这条式文的大意是
:
交府及其以南诸州的庸调

,

一部分要运往东都洛阳
,

其余部分
,

可拨调
“
路程稍近

”

的安海
、

玉山供防人军需之用
。

至于地处今宁夏中卫
、

中宁以北的灵州

和地处今山西朔县的朔州
,
其庸调之物可就近供释站使用

:

·

其安北都护府诸, 赐物
,

于灵州都督府给
。

单于大
1丽 {

护府诸 , 赐物
, 于朔州给

。

并请

准往例相知给付
,
不得
匡日鱼亚}一

具申比部及金部
,

比部勾 讫
。 ·

诸骚赐物指国家调拨给各骚站的物资费用
。

安北都护府在今蒙古境内
,

单于大都护府在今内

蒙地区
。

这条式文大意是
:
安北都护府和单于大都护府境内骚站的物资费用

, “

准往例
”

由灵

州和朔州在庸调中拨给
,
并申报比部

、

金部
,
由比部勾讫审批

。

但是
, 《 度支式 》 对江南丝

米之乡的庸调
,
无一例外地作出要在官府统一押送下运往京都的规定

:

“

庸调
劫鲡摊门画连{

纲典
濒

, 以

区 {
船
{二!

船
{二二 {

还 ,
并 请 递

扬府即扬州都督府
,

治今江苏扬州市
。

纲典
,
押送庸调的官吏

。

式文意为
:

凡江南庸调
,
首

先潜运扬府集中
,
再在纲典监押下

, 送入东都
。

第三
,
庸调之物

, 严禁漱勾代输
。 《 赋役令 》 规定

:

“

诸庸调物
,
每年八月上旬起输

, 三十 日毕
,
九月上旬各发本州

。

庸调 车 舟 未 发间
,

有身死者
,
其物却还

,
其运脚出庸调之家

,
任和雇送达

。

所需裹束调 充
, 随 物 输纳

。

皆州

司领送
, 不得截勾

,
随便耀输

。 ” ③

俄
,
租赁 , 勾

,
勾当

。

令文说明
,
农户输纳庸调

,
要 自出运脚

, 和雇运达
,
官府不得乘机租

赁车船
,
代为运送

,

从中渔利
。 《 唐律

·

厩库 》 列专条对监临主守官员徽勾违令行为作了坐

赃论惩罚的规定
。

州司
、

监临主守不准徽勾
, 那么其他人傲勾怎么办 ? 律

、

令均 未 提 及
。

《 度支式 》 就此作了进一步补充规定
:

① 《 旧唐书
·

职官二 》 仓部职掌

② 见敦 煌所 出 《 户部格 》 残 卷
。

③ 〔日〕 仁井田 升 ` 唐令拾遗 》



“
诸州庸调

,
不得官人

、

州县公廊典及富强之家徽勾代输
。 ”

在这里
,
徽勾代输的禁令

,
除官府

、

官吏外
,
适用范围扩大到

“

富强之家
” 。

这 一 补 充 规

定
,
更符合唐代社会现实

。

在封建社会
,
直接压榨农民的

,
往往首先是地方豪强

。

( 二 ) 关于水利工程的行政管理
。

敦煌文书 《 水部式 》 虽首尾残断
,
而尚存的 26 条式

文
,
对水的分配

、

使用和流量控制
,
河渠堰

、

闸
、

斗门的装置和管理
,
桥梁的护卫和维修

,

以及河运
、

海运管理制度
,
均规定得细微严密

, 即使今天读起来
,
也 让 人赞 口 不 绝

。

这

部 《 水部式 》 , 可 称得上我国古代第一部颇为完备的水法
。 《 水部式 》 规定的水利工程和与

之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
:

第一
、

斗门
、

渠堰的装置和管理
。

河渠堰
、

闸和斗门的管理是式文的重点
,
共 10 条

,
占

残存式文数的 1 / 3还要多
。

兹举 4条如下
:

“ 径
、

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之处
,
皆安斗门

,
并须垒石及安木傍 壁

,
仰 使 牢固

。

不得当渠造堰
。

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
,
不得私造 ,

“

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
,
专知节水多少

。

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
,
长官及都水

官司时加巡察
。

若用水所得
, 田畴丰殖

,
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

,
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,

“
京兆府高陵县界清

、

白二渠交口
,
着斗门堰

。

清水恒准水为五分
,
三分 入 中 白渠

,

二分入清渠
。

若水雨过多
,
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

,
还入清水 多

“

扬州扬子津斗门二所
,

宜于所管三府兵及轻疾内量差
,

分番守当
,

随须开闰 ( 闸 )
,
若有

毁坏
,
便令两处并功修理

。 ”

第二
,
用水管理

。

“

凡浇田
,
皆仰预知顷亩

,
依次取用

,

水遍 即令闰 ( 闸 ) 塞
,

务使均普
,
不得偏并 ,

“

京兆府高陵县界清
、

白二渠
,
二月一 日以前

,
八月册 日以后

,
任亦开放 ,

“

沙州用水浇田
,
令县官检校

。

仍置前官四人
,
三月以后

,
九月以前行水时

,
前官各借

官马一匹 ,

“

诸灌溉小渠上先有碾碳
,
其水以下皆弃者

,
每年八月姗日以后

, 正月一 日以前
, 听动

用
。

自余之月
,
仰所管官司于用橙斗门下着镶封用

,

仍去却碳石
,

先尽百姓灌溉
。

若天而

水足
, 不须浇田

,
任听动用

。 ”

这四条式文说明
,
水的使用和水利工程一样

,
由国家统一管理

。

灌灌亩数
、

渠水开放时间
、

渠道上之碾碳均要严加控制
。

第三
,
桥梁管理

。

唐代桥梁有石桥和浮桥之分
,
浮桥又有浮船脚桥和竹木脚桥多种

。

式

文侧重于桥梁护理和守卫的规定
:

“

京兆府溺桥
、

河南府永济桥
,

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
,

季别一人
,
折番检校

。

仍取当县

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 ;

“

洛水中桥
、

天津桥等
,
每令桥南北捉街卫士洒扫

。

所有穿穴
,
随即陪填

,
仍令巡街郎

将等检校
,
勿使非理破坏

。

若水涨
,
令县家检校

。 ”

浮桥
,
季节性强

,
脚船

、

竹木征集
,
竹木匠

、

水手的招募
, 以及运输的调度和水手的待遇

,

相当复杂
,
故式文亦规定得至为具体

:

“

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
,

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
,

仍各置竹木匠十人
,

在水手数内
。

( 其水手 ) 并于八等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
,
分为四番

,
并免课役

,
不在征防

、

杂抽使役

及简点之限
。

一补之后
,
非身死遭忧

,
不得辄替 ,

,

7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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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诸浮桥脚船
,
皆预备半副

,
自余调度

,

预备一副
,

随 , 代换
。

河阳桥船于
仁

_
_ _ _

…
、

洪二

州役丁匠造送
。

大阳
、

蒲津桥船
, 于岚

、

石
、

限
、

胜
、

慈等州折丁探木
,
浮送桥所

,
役匠

造供
。 ”

特别引人注目的是
,
水手均来自 勺、等 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

” 。

唐代按资产将全国人户

分为九等
, 四等以上为上户

, 七等以上为中户
,
八等以下为下户

,
各个等级

,
赋 役 各 不 相

同
。 《 水部式 》 公开规定

,
浮船水手从八等以下之下户中征集

, 虽免课役
,
但

“

一补之后
,

非身死遭忧
,
不得辄替

” ,
这就充分暴露了唐式役使穷苦农户的阶级本质

。

( 三 ) 关于河运
、

海运的行政管理
。

唐代转渭
,
史籍只载河运

, 不见海运
。 《 水部式 》

除水陆常运外
,
尚有海运规定

,
这就补了史籍之胭

。

“ 沧
、

攘
、

贝
、

莫
、

登
、

莱
、

海
、

洒
、

魏
、

德等十州
,
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

, 三千四百人海

运
, 二千人平河

。

宜二年与替
,
不烦更给勋赐

,
仍折免将役年及正役年课役 ,

“

安东都里镇防人口
,
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海得勋人谙知风水者

,
置海师二人

,
拖师四

人 ,
隶蓬莱镇

,
令候风调海宴

,
并运军粮

。 ”

这两条式文说明
,
唐代不仅海运事业发达

,
而且在沿海地区

,
其规模大大超过河运

。

不过
,

这一带海运的主要任务
,
还只是运送沿海镇防人食粮

,
未及远洋航运事宜

。

( 四 ) 关于计帐
、

勾帐的行政管理
。

有关唐代计帐
、

勾帐的独立式文原件目前 尚未 发

现 ,
但在其它式文中

,
计帐

、

勾帐管理规定比比皆是
。

所谓计帐
,
据 《 新唐书

·

食货志 》 记

载
: “

凡里有手实
, 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

。

乡成于县
,

县成于州
,
州成于户部

。

又

有计帐
,
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

。 ”

可见
,
计帐实为唐代户籍

、

土地管理和赋役征纳方面的财

务管理制度
, 即所谓

“
每年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

” 。 ① 如 《 度支式 》 规定
:

“

其交州都督府报蕃物
汗

当府折
!函巫{

用
,
所有破除

、

见在
,
每年申度支

、

金

部 ,

“
( 交州庸调 ) 准防人须口支配使充

。

其破用
、

见在数
,
与 计 帐 同 申所 司

。 ”

报蕃物
,
边疆官司与周边各族和外商进行市易的物资

。

式文规定
,
交州都督府的报蕃物

,
由

府内官物支付
,
用去多少

,
尚存多少

,
年终要造一计帐申报度支

、

金部审核
。

勾帐类似于后世的财务审计
。 《 唐律疏议 》 说

“

检者
,
谓发辰检稽失 , 勾者

, 署 名 勾

讫
。 ” ② 唐代各级行政机关

,
均设勾曹

,
专司勾检事宜

。

尚书省左右司和刑部 比部司即财务

勾检专职机构
。

凡国家重大财务支付
,
经勾检机关审计勾讫

,
方可通过

。

敦煌吐鲁番文书中

记载较多
。

如前引 《 度支式 》 安北都护府和单于大都护府的诸骚踢物
,
由邻近灵州

、

朔州在

其庸调物中拨给
,
其数额

“

并请准往例相知给付
,
不得浪有破用

” 。

为防止财务有 讹
, 必 须

“
具申比部及金部

, 比部勾讫
” 。

计帐
、

勾帐制度的普遍实行
,
说明唐代财务行政管理已具

规模
,
颇为严密

。

( 五 ) 关于叙阶及用荫的行政管理
。

前朝官员及其子孙能不能叙阶用荫
,
唐律只在其疏

议中有过简略规定
: “

依式
,
周

、

隋官
,
亦听成荫

。 ” ① 这里所说的
“

依式
” , 应指 《 吏部

式 》 。

其实
, 《 吏部式 》 不仅规定周

、

隋二代官员子孙可以用荫叙阶
,
还规定了一系列用荫

叙阶的规程制度
。

式文规定
:

① 引日庸书
.

职官二 》

② ,l 司职犯公坐
.

条琉



“
隋勋官

、 ·

散官及镇将
、

副五品以上
,

并五等爵
,

在武德九年二月二 日以前身亡者
,
子孙

并不得用荫当 , 虽身在
,
其年十二月姗 日以前不经参集

,
并不送告身经省勘校奏定者

,
亦准

此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隋代官员子

一

孙虽允许用荫
,

但在武德九年二月二日以前官员已经身云
,

子
啊

以用

荫但不能以此当罪
。

即使本人还健在
,
而在武德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没有得到告身委任状

的
,
其子孙亦不能用荫当罪

。

这一规定说明
, 《 吏部式 》 对 《 唐律疏议 》 有关行政法规作了

补充规定
,
是律文的实施细则

。

已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
,
式的文书为数不多

,
但还足以看出唐代行政法规的规模和

丰富内容
。

唐代行政法不象刑法那样形成一部独立的法典
,

而唐式按行政部门进行行政管理

的职责权限
,
分门别类

,
确定篇章

,
并和律

、

令
、

格相互配合
,
这在中国

’

占代行政立法史上是

前无先例的
。

唐式调整对象之容量
、

涉及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等各人领域
二.

对社会发展和经济

繁荣起了一定推动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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